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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完善我国破产重整中急需解决的制度的建议 

总结十年破产重整的实践，并借鉴国际经验，改革完善破产重整制度，从而使重

整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特别是对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发挥积极的作用，已是十分紧迫的

任务。从重整的实践看，针对当前亟待改革和完善的问题，主要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建

议。 

一、关于破产重整中管理人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建议破产重整时应主要实行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 

2007 年最高院关于指定破产管理人的《规定》是沿袭传统的破产管理人制度，

该制度适用于破产清算，但不适用于重整。重整应由市场主体主导，不是由外部人主

导。此外，需要具有投资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有资质的法律顾问等重组专业机构，

协助债务人、债权人等市场主体协调和设计重组企业的方案，指定律师、会计师以及

行政官员为主组成的清算组为管理人主导重整不符合市场规则。因此，建议最高院应

通过司法解释释明 2007 年关于指定管理人的《规定》不适用于重整，尤其是大型的

复杂的重整案件。 

    综合我国实行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重整制度的重整案例，债务人自行管理主要采

取两种方式。一是重整由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主导，二是法院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

清算组的主导者是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这两种形式都可以保留，后一种形式可能适

合国有控股的企业。但需要强调指出当前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的制度需要改革，清算

组的组成和运行应符合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市场化模式。 

（二）建议对现行清算组制度进行改革 

首先，建议重整中的清算组的组成应遵循市场化原则，去“行政化”。其次，建

议不采用“清算组”的名称，由债务人的实际控制人与其从市场选聘的具有投资银

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组成的机构可改名为“重整组”，法院受理重整后，指

定“重整组”为重整管理人是合适的。此建议可以通过最高院司法解释释明或者通过

修法时予以明确。 

（三）建议重视债权人委员会的作用 

建议对于进入重整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债权银行应成立债权人委员会，其

职责为不仅监督债务人的财务和经营业务，更要参与重整计划的拟定，必要时允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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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可聘请有资质有经验的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参与重整计划的拟定；也可考虑明

确法院指定的监督型管理人，其主要职责是代表债权人对债务人进行监督。 

（四）建议明确监督型管理人职责 

在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之后，若发现债务人有严重的欺诈行为，则可以由债权人等

利益方提出，法院指定监督管理人，接管企业并查处其欺诈行为。在没有发现债务人

有欺诈行为时，可以不指定监管型管理人。或者法院指定的监督型管理人是代表债权

人的利益，代表债权人对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全过程及债务人进行监督，包括企业的经

营和财务，资产评估，重整计划拟定，以及与债务人、重组方利益的协调等，因此法

院指定的监督型管理人应由债权人推荐或认可，并且应具有丰富的重整经验，其身份

可以是具有重整经验和有资质的律师和有经验的并具有投资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等。 

二、关于破产重整中强裁制度改革的建议 

改革与完善强裁制度，涉及到修改法律，如第八十七条（三）对普通债权强裁的

条件。我国引入强裁制度将强裁普通债权应遵守绝对优先原则，改为普通债权获清算

条件下的清偿率即可对其强裁，这是造成破产重整实践中强裁滥用的原因，并且也破

坏了强裁应将保护社会利益与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因此，应尽快

对强裁制度八十七条（三）进行改革，在强裁制度尚未改革完善之前，为避免强裁滥

用，应该加强监督，如各地法院批准强裁案例需报最高院或其巡回法庭批准，并建立

听证会制度和严格审核程序以加强监管，避免强裁滥用。 

三、关于破产重整中预重整制度改革的建议 

建议在《破产法》“重整”一章中增加重整前程序即庭外重组和预重整的相关规

则： 

1、允许债务人以自愿重组为目的进行庭外谈判。若成功达成重组协议，将不提

起破产申请，该协议对债务人和债权人各方均有约束力；如果庭外债务重组失败，则

可实施预重整，即债务人可以提起以进入重整程序为目的的谈判、提出重组方案并请

求债权人接受该方案，各债权人分组对重组方案的同意被作为认可重整计划的投票。 

2、关于预重整制度的具体适用，应当明确如下几点：其一，关于预重整程序所

适用的条件。《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的原因己经较为宽泛，因此，启动预重整程

序应当己经符合启动重整程序的条件。其二，关于预重整程序所适用的债务类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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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够获得债权人多数同意，无需特别限制何种债务类型。第三，经批准后的计划执

行失败问题。如果规定启动预重整程序，则须已满足正式重整程序的条件。所以一旦

计划执行失败，法院就应当终结重整程序，转为清算程序。 


